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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本作業原則依據本校校外實習作業要點訂定之。 

二、本學系校外實習課程分為校外實習(甲)、校外實習(乙)，其中「甲」代表二學

分，應在同一機構連續實習八週，並不得低於三百二十小時為原則，課程開設

於日間部三年級上學期；「乙」代表九學分，至少為期四點五個月之校外實習課

程；課程開設於日間部四年級下學期。 

三、校外實習課程可多位老師共同開課，依學校規定每位學生、每學分得設算 0.02

鐘點。每位老師至多以二學分為限。 

四、實習機構得由本學系老師、學生或相關人員推薦，但以會計服務相關產業或企

業會計相關部門為原則。推薦的實習機構須經認可，認可程序為本學系應指定

專人就推薦之事務所或廠商填寫「學生校外實習機構評估表」，經系務會議同意

後完成校外實習合約書之簽訂。未簽訂校外實習合約書之廠商應於實習前經本

學系系務會議審核通過。 

五、學生實習前應填寫實習申請單與簽署家長同意書，並應加保意外險。 

六、校外實習之進行分為行前說明、期中訪視與期後檢討三部分。期中訪視由參與

開課老師以出差方式分別實地進行，每學期(實習期間)至少 2 次以上，並填具

相關訪視輔導報告。 

七、實習學生於完成實習後兩週內應繳交實習心得報告，供系上改進之參考及成績

計算之依據。 

八、實習單位與開課老師應依本校所提供之評分表分別評分後，由開課老師負責計

算實習成績，實習成績之計算以實習單位與開課老師各佔百分之五十為原則。

實習學生於實習期間若缺席達三分之一者，學分不予採計。 

九、本作業原則經系務會議及院務會議通過，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；修正時亦



同。 

本規章負責單位：會計學系 


